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
项目申报材料装订说明

一、学校申报材料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教［2010］21号），《湖南省实施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项目建设指导性意见》和《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2010-2012年项目建设规划》的要求认真如实编写。文字材料用word文档，表格用excel编制。
二、上报材料须经校领导认真审核签名后加盖学校公章。

三、材料装订：

1、学校申请报告及项目建设规划中的表1、表2、表3-1、表3-2、表3-3、表3-4、表3-5、表3-6、表4-1、表4-2装订成一册。
2、单个项目建设的项目申请书、论证报告和与项目建设规划中表3对应的表格（如省级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其表格包括表3-2、表3-2-1、表3-2-2、3-2-3）分别装订成册。
3、表1-1、表1-2只交电子文档。
四、材料上报：请各高校于2010年6月15日前将电子文档一份，书面材料一式两份报省财政厅办公楼1614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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